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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财非税〔2022〕10 号

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财政票据检查的通知

有关区县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票据管理，规范财政票据使用，根据财政

部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工作计划，我局决定对部

分区县财政票据管理使用情况开展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万州区、大渡口区、沙坪坝区、南岸区、巴南区、长寿区、

南川区、荣昌区、璧山区、开州区、垫江县、丰都县、巫山县、

巫溪县等区县。

二、检查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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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—2021 年财政票据管理和使用情况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区县财政

1.制定本地区财政票据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情况；

2.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财政票据管理情况；

3.设置财政票据专用仓库，指定专人负责保管财政票据情

况；

4.用票单位交回财政部门的票据存根，按顺序进行清理，并

妥善保管情况；

5.按照规定核销用票单位财政票据存根情况；

6.依法对本级用票单位财政票据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

查情况；

7.违规发放财政票据行为，违反财政票据分级管理原则向中

央在渝单位或市级单位发放票据的行为；

8.发放作废票据行为；

9.伪造、发放伪造财政票据行为；

10.其他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区县用票单位

1.单位领购和使用财政票据所执行的文件依据是否合法有

效；

2.专人管理财政票据，建立单位财政票据使用、登记、保管、

核销责任制度，设置管理台账等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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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财政票据使用记录是否齐全，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是

否一致；

4.互相串用、超范围使用财政票据行为;

5.使用作废财政票据行为；

6.丢失、毁损财政票据行为。如有丢失，是否及时按规定向

同级财政部门报告，并登报声明作废；

7.对已使用的财政票据存根和作废票据，是否按规定到财政

部门办理核销，并按顺序清理，妥善保管；

8.转让、出借、代开、买卖、擅自销毁、涂改财政票据行为；

9.伪造、使用伪造财政票据行为；

10.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的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、足额解

缴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；

11.其他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四、检查安排及要求

本次检查采取自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检查。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5 月 5 日—6 月 20 日）。相关区县财政局

对本级财政票据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自查，撰写书面报告，并

附相关检查资料，于 6 月 20 日前报送市财政局非税收入征收管

理中心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阶段（6 月 21 日—10 月 31 日）。市财政局

组成检查组，在区县自查的基础上，重点抽查 5 个区县财政局及

被查区县 3—5 个用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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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区县财政局、用票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规范财政

票据管理使用的重要性，落实责任，认真做好自查，实事求是地

查找问题，总结工作，确保财政票据检查工作圆满完成。

市财政局联系人及电话：唐 英 67575271

许 瑜 67575224

附件：1.2022 年重庆市财政票据检查登记表

2.2022 年重庆市财政票据检查表

重庆市财政局

2022 年 4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4 日印发


